
 

这些事这些人推动了法治浙江建设——浙江省十大

法治事件十大法治人物盘点 

金哲 

今年是法治浙江建设 10周年．10年来，浙江省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推进法治浙江建设进程中，发生了许多具

有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涌现出了一批时代典型人物。 

8月 4日，由浙江省法学会、浙江日报社、浙江广电集团、《今日浙江》杂志社联合举行的 2006-2016 浙江省十大法治事件、

十大法活人物评选活动结果公布。 

中共浙江省委作出《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等 10个事件被评为浙江省十大法治事件；台州市检察院公诉一处副处长王

盛等 10位个人（群体）被评选为浙江省十大法治人物。 

十大法治事件 

中共浙江省委作出《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 

2006 年 4 月，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对建设法治浙汀进行了全面部署，

率先开始了建设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的实践探索。 

2014年 12月，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全面深化法治浙江建设的决定》，提 H{了在新的起点上全

面深化法治浙汀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和具体举措。 

10 年实践探索，浙江走出了一条经济发达地区法治先行先试的新路子，成为全国公认的法治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为推

进法治中国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浦阳江治理拉开浙江“五水共治”序幕 

2013 年，按照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提出的“五水共治”要求，浦江县委、县政府坚持依法治水，综合施策，构建环保、公

安、工商、税务、执法和乡镇联动机制，重拳打击各种环境违法行为。 

三年整治，全县共消灭“牛奶河”462条、“垃圾河”577条、“黑臭河”25条，成为全省首批“清三河”达标县。 

浦阳江依法治水的“开局仗”，为浙江全面推进“五水共治”发挥了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武义县后陈村首创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 

2004年 6月 18口，武义县后陈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决议，选举产生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

会，形成了一个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之外的“第三委”组织。 



 

10多年来，后陈村务监督委员会创造了连续 9年村十部“零违纪”、村民“零上访”、工程项目“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

人账”的“四零”纪录，成为一个以监督促进制度完善、以监督实现民主公开、以监督保障法治建设、以监督推进各项事业发

展的典型样板。 

人大立法服务保障“三改一拆”中心工作 

2013年 7月，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为顺利推进“三改一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确保了省委、省政府的重要决策和重大改革项日有法可依，打造了法治浙江建设的新样本。 

截至 2016年 2月，全省累计拆除违法建筑 482亿平方米，拓展了发展宅间，倒逼经济转型升级，推进了一大批民生项目建

设，改善了群众居住环境，实现了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促发展、拓空间、优环境、保稳定、惠民生基本目标。 

开展修复振兴浙江渔场暨“一打三整治”专项执法行动 

2014年 7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制定《关于修复振兴浙江渔场的若干意见》，提出用 3年左右时间开展“一打三整治”专项

执法行动，依法严厉打击涉渔“三无”船舶和违反伏休规定等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全面开展“船证不符”捕捞渔船和渔运船整

治、禁用渔具整治、污染海洋环境行为整治，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 

2015年 4月，周家有关部委在象山县召开全国清理整治“绝户网”和涉渔一三无”船舶工作现场会，推广浙江经验，“一打

三整治”工作上升为国家行动，“全国一盘棋”态势逐步形成。 

喜阳全面试行权力清单制度改革 

2014年，杭州市富阳区经省政府批准实施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试点。 

经过不懈努力，试点工作取得了“三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一图（权力运行图）一改（行政审批改革）”系

列配套制度改革成果，被评为第三届浙江省“公共管理创新十佳案例”。 

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评价富阳的创新做法。2014 年 5 月，中央改革办内参《改革情况交流》专门刊发了富阳的改革步骤及

取得的成效，其权力清单制度改革成为全国样本。 

舟山探索“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新模式 

自 2008年起，舟山市探索实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模式，形成了“党政主导、公众参与、社会协同、上下联

动”的基层工作新格局。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首创群众工作责任承包制，通过网格化定位，划定每一个网格服务团队的责任区，明确包管

理、包服务、包教育、包提高的“四包”群众工作职责，把群众工作有效延伸到最末端、覆盖到全社会。 

纠正“两张”叔侄冤错案 

张辉、张高平（张辉之叔）因涉及 2003年发生在杭州的一起强奸致死案，被以强奸罪分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和有期

徒刑 15年。 



 

2013 年，浙江政法机关在工作中发现“两张叔侄强奸案”可能存在错误后，依法启动再审程序。在认真复查后．公开宣判

张辉、张高平无罪，并于 5月 17日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面对错案，浙江政法部门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体现了一种勇气、自信和对法治精神的追求，对完善刑事司法制度、

树立公众法律信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余杭推行法治指数 

2006年 4月，杭州市余杭区建设“法治余杭”领导小组与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合作，经过充分调研和反复论证，于 2007年

出台“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形成首个“法治余杭”考评指数。 

“法治指数”作为衡量余杭法治建设水平的“标尺”，开创了国内法治量化评估的先河，也为党的十八届三小全会提出的“建

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提供了实践样本 

湖州市实行城乡—体化户籍制度改革 

2015 年初，湖州市在德清户籍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全面部署实施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同年 12 月 25 日，全市 263 万户

籍人口取消与“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差别，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2016 年 1 月 1 日，湖州正式实行新调整的城乡一体社会公共服务政策，各项公共配套政策取消了户口性质差别，实现了社

会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湖州在全省设区市中率先完成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全省全面实施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可操作、可复制的经验和样

本。 

十大法治人物 

王盛 

王盛，男，1977年出生，中共党员，台州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副处长。 

在检察公诉岗位 16 年间．经办案件 700 余件、涉案千余人，做到无一差错。先后在办案中依法追诉漏犯 12 人，依法作出

不起诉决定或建议公安机关撤案 7件、提出刑事抗诉 6件，并全部依法得到改判，有力维护了司法公正。 

曾获“守望正义——群众最喜爱的检察官”等荣誉称号，并荣记个人一等功、二等功各 1 次。2016 年 2 月被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模范检察官”荣誉称号。2016 年 3 月被中共浙江省委授予“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

号。 

陈辽敏 

陈辽敏，女，1972年出生，党的十八大代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在立案调解组工作的 5年时间里，她共办结各类民商事案件 4463 件，无一超审限、无一缠诉上访。在任院诉调对接中心主



 

任期间，她协调整合各方力量组建了一支立体高效的调解团队，所在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示

范法院”。 

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女法官”、“人民的好法官”、“全国模范法官”、“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中帼标兵”、“全国先进

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马长林 

马长林，男，1960年出生，中共党员，湖州市公安局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杨家埠派出所民警，一级警督。 

从警 20 年，他一直扎根农村基层一线，一年 365 个昼夜几乎每天都在社区工作。他把每一位群众的难事都记在笔记本上，

像办自己的事情一样想方设法帮助解决，真正把工作做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曾荣立个人一等功、三等功各 2 次，荣获“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等荣誉称号，并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 

孙炎明 

孙炎明，男．1962年出生，中共党员，东阳市公安局看守所监管民警。 

从事监管工作 16年，他认真研究掌握在押人员内心动态，做到奖罚分明、公平公正，坚持用真心感化在押人员，取得了良

好的教育转化效果。 

2004年春，孙炎明被确诊患脑癌，先后经历了 3次大手术，至今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荣立一等功 1次、三等功 3次，获“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第八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当选 2010年“感动

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沈亚平 

沈亚平，女．1972年出生，、中共党员，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 

从事检察工作 20 多年来，她一直战斗在公诉第一线，在公诉部门工作期间，共承办各类刑事案件 3400 余件，有罪判决率

达到 100%；担任副检察长、常务副检察长后，先后办理和审批公诉案件 6000余件，积极推动或负责牵头制定出台了“刑事案件

庭前证据开示实施办法”、“检调对接机制”等多项工作机制。 

先后荣获“伞围优秀公诉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荣誉称号。 

朱忠华 

朱忠华，男．1962年出生，中共党员，临安市板桥镇人大主席。 

2013 年底，他率先在临安市推行镇政府实事工程代表票决制，组织镇人大代表以走访、接待等形式，深人选区和农户听取



 

群众意见；他通过发挥代表联络站作用，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有力推进了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2009年 9月，他被确诊患肝癌．5年问先后做了 4次手术，但仍然坚持工作在基层一线。 

2014年被中共浙江省委授予“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被评为中央电视台 2014年度法治人物。 

张建民 

张建民，男，1938年出生，中共党员，安吉县退休干部。 

26年来，他扎根农村，义务普法，从“二五”普法开始便活跃在普法宣传第一线，足迹遍布全县 208个村（社区）。共计为

26万多人次免费上课，达 1500余次。收集、整理、修改、编写的讲稿有 75本，累计 70多万字。 

先后荣获“全国法制宣传先进个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并入选 2014 年“中国好人榜”。 

胡祥甫 

男，胡祥甫，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一级律师。 

他曾成功办理“中围股市第一案”、杭州“张小泉”状告南京“张小泉”字号商标侵权案、《大明官词》电视剧著作权纠纷

案等一批较有影响的案件。 

他积极参与地方立法工作，每年至少为 10部以上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的起草、修订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担任杭州市律师协会会长期间，他积极倡导并推动“律师进社区”活动，先后安排 600 多名律师进社区长期为居民免费

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曾获“全国优秀律师”荣誉称号。 

陈津颜 

陈津颜，男，1969年出生，中共党员，义乌市司法局国际商贸城司法所所长、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 

2013 年，他设立了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组建了一支由 15 个国家的 16 名外籍调解员参与的涉外纠纷调解队伍，在市

场、外贸公司设立了 20个涉外矛盾纠纷投诉联络点，用“以外调外”工作模式开创了商城义乌的和谐新机制。 

调委会成立以来，共接待中外贸易客商 1.5万余人次，调处各类涉外民商事纠纷 278起，为市场经营户挽回经济损失 2307.02

万元。 

杨光照调解团队 

2010年，诸暨市枫桥派出所民警杨光照临退休前，组建了老杨调解中心。至今先后受理各类（治安）纠纷 1000余起，调解

结案 980余起，调处率 980以上，纠纷结案率 100%，兑现各类经济损失赔偿（补偿）4800余万元，群众满意率 100%。 



 

为提高调解工作效率，杨光照团队总结推行了“四延伸、四服务、四到场”工作机制，起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2015 年，老杨调解中心更名为枫桥镇调解志愿者联合会。 

杨光照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浙江省十大杰出民警”、“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杨光照调解团队被中组部评为“全

国离退休工部先进集体”。 


